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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得
包
括
若
干
商
界
人 

一
士6
內
，
他e:

將
自 

一 
費
參
加
，

酒
精
製
成
•
經
衛
生
-
這
一 
嚴
重
情
况
。公

港選亞太小
一
米
七
五
，
喜
愛
運
★
 

動
和 
音
樂
，
她
在
各 
★

醉 

項
表
演
中
，
均
港
小
★

(

 

俗
的
表
現
•
再
加
上
★

号
下
 

她
雍
容
華
貴
的
外
形 

至 

.
在
生
量
之
中
脫
穎 ISIR  

ZB 

而
出
，
可
說
是
衆
堂 

1
号
下
十 

所
歸
•
亞
軍
新
加
坡
★

午 

小
姐
是
位
空
中
小
姐

，
鞄
秀
髮
披
肩
，
断

★

五
午
假 

文
大
方
. 
笑
姉
甜
美 

★

-

及 

.
極
富
東
方
美
女
的
一
★

*

 

韵
味
，
季
軍
泰
國
小 

★
  

!

星
星 

姐
樣
貌
第
黄
撫
媚
， 

★ m: 

是
迷
人 
的
女
孩
子
，f

時 

也
南
大
將
風
範
，
可

惜
只
便
泰
画
語
，
在I

・ 

囘
答
嘉
實
司 8
用
英

語
提
問6 -
需
管
助
專
★

理
 

譯

‘酸
蝕
不
少
.

★
 

代

+ 
加+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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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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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*

天
氣
 

報
吿

哈
氏16

謂
他
欲 

完
或
若F
南
關
聲
療 

設*
之
合
約
。

比
次
之
ft表
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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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
漠

公

部
門
檢
驗
，
這
種
酒 

有
的
每
百
毫
升
含
甲 

醇
十
二
點
五
克
，
超 

過
國
家
允
許
含
量
七 

百
餘
倍
。

首
批
中
毒
者
二 

十
三
日
發
作
，
衛
生 

部
門
二
十
五
日
發
現

安
機
關
查
封
了
製
酒 

場
所
，
拘
捕
了
余
正 

副
等
六
人
，
正
在
追 

查
與
此
案
有
章
連
的 

人
，
並
查
獲
工
業
用 

酒
精
六
百
七
十
五
公 

斤
和
白
酒
二
千
多
公 

斤
。

新西蘭佳麗 s

STI

、£•
、，、♦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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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義
氣 « 結一 

，思
誠
救S!，  

，義
侠
除
奸
，

■F
T

门
黛

x

(
香
港
中
國
通
二 

16
86 
壓
群
芳
榮
膺
后

亞連獎牌榜 
時
間
：
十
月
一 

晚

無
社
十
月
一
日
電
) 

由
香
海
亞
洲
電
視
台 

一
主
辦
、
來
自
卅
二
個 

國
家
及
地
區
窮
隹
鎧 

-
參
加
角
逐
的
「
一
九 

八
六
年
亞
洲
太
平
里 

一
地
區
小
姐
選*一

」
昨 

届
在
九
龍
紅
勒
體
育
 

一
館
隆 el* 
行
，
新
西

冠
■
亞
軍 *
新 
hn 
技 

小
姐
林
重
桂
•
季
軍 

泰
國
小
姐
莎
拉
維
• 

林
蘭
康
・
香
港
小
姐 

利
智
則
先
後
奪
得
了 

民
族
服
装
獎
、
和
平
一 

小
姐
和
最
上
鏡
小
姐
一 

等
三
個
争
銜
。

新
西as

小
姐
今

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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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十
月
一
日 

電
)
加
拿
大
國
會
第
卅
三
届
第
二 

次
會
議
，
經
於
今
日
開
幕
，
由
總 

督
珍
•
蘇
菲
女
士
宣
讀
御
座
演
詞 

，
闌
述
保
守
黨
政
府
本
届
後
半
任 

期
之
施
政
方
針
•

該
演
詞
承
諾
將
減
低
個
人
入 

息
税
税
率
，
加
强
對
付
販
毒7

8<I 

酒
，
遏
制
宣
揚
暴
力
黄
色
刊
物
， 

以
及
考
慮
應
付
各
地
區
不
均
衡
之 

新
方
法
•

但
減
低
入
息
税
率
，
祇
爲
全 

面
改
革
税
制
計
劃
之
一
部
份
，並 

未
確
保
一
般
個
人
入
息
税
獲
得
減 

低
•

在
對
付
販
毒
及
酗
酒
方
面
， 

首
相
穆
倫
尼
曾
於
數
星
期
前
指
出 

加
國 
面
臨
毒
品
泛
濫
，
但
未
有
透 

露
詳
情
•
關
於
酗
酒
，
該
演
詞
謂 

將
施
行
一 
項
對
付
薛
洒
駕
車
者
之 

综
合
計
劃
。

此
外
，
演
詞
又
承
諾
採
取
行 

動
對
付
對
兒
童
之
性
虐
待
、
涉
及 

婦
女
及
兒
童
之
暴
力
黄
色
刊
物
、 

及
擁
妓
•

關
於
利
益
衝
突
問
題
，
看
來
) 

政
府
將
會
製
訂
更
强
硬
之
準
則
， 

在
恢
復
死
刑
問
題
，
演
詞
未 
一

新
的
地
區
性
經
濟
發 

展
■

△
創
設
新
的
加 

拿
大
太
空
機
構
，
作 

爲
促
進
科
學
與
技
術

△
考
慮
有
關
公 

務
人
員
利
益
衝
突
之 

建
議
。

△
對
於
決
定
難 

民
資
格
，
將
提
出
綜 

合
法
案
。

△
國
會
議
員
將 

有
楼
會
檢
查
大
公
司 

之
「
集
中
化
」
趨
勢

△
繼
缜
與
美
國 

進
行
「
較
自
由
貿
易 

J
之
談
判
。

* + *

△
重
訂
官
方
語 

言
法
，
使
與
人
權
及 

自
由
憲
章
符
合
• 

貴
陽
發
生 

千
人
酒
精
中
毒

(
香
港
中
國
通 

訊
社
九
月
三
十
日
電 

)
貴
陽
消
息
：
貴
陽
- 

一
市
日
前
發
生
因
飲
用 

一
含
高
濃
度
甲
醇
的
散 

裝
白
酒
引
起
的
嚴
重 

中
毒
事
件
，
有
上
千 

人
中
毒
，
至
昨
日
止 

已
有
二
十
人
死
亡
• 

這
種
散
裝
白
酒 

是
貴
州
藏
金
縣
余
正 

(
综
合
報
導
)
波

剛
等
人
非
法
用
工
業

•
加闡 二11 述

一

(
香
港
中
國
通
訊
社
十
月
一
日
電
)
台
灣
「
聯
合
報
」 

昨
天
報
導
，
行
政
院
最
近
重
申
台
灣
在
参
加
未
來
的
國
際
學 

術
會
議
或
體
育
活
動
中
，
將
採
取
「
政
治
與
學
術
及
政
治
與 

體
育
分
開
」
的
原
則
•

報
紙
没
有
説
明
當
局
基
於
什
麽
原
因
選
擇
在
最
近
作
這 

樣
的
重
申
。
但
此
澗
観
察
家
分
析
，
這
可
能
是
台
灣
爲
其
剛 

台灣重申國際交击原則 
政治、學術、體育分開 

剛
獲
准
重 
新
加
入
亞
洲
奥
委
會
塑
造
-
顧
開
放
的
新
形
象
， 

同
時
也
爲
它
是
否
参
加
-
九
九0
年
在
北
京
舉
行
的
第
十
一 

届
亞
運
會
作
與
論
準
備
•

行
政
院
在
聲
明
中
强
調
指
出
，
在
以
上
原
則
下
，
台
灣 

學
者
一
體
育
團
體
應
邀
赴
共
産
國
家
参
加
國
際
會
議
或
噎
育 

®
動
與
政
治
無
涉
，
也
與
「
基
本
國
策
一
不
相
抵
觸
。

e
小 
姐
海
総
•
歌
羅
一
年
二
十
一
歲
，
身
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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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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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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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

房

節

。
■ 

二
鼠
凍
調
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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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小
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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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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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

造

制
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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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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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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』
刑

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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暖

修
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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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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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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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
獎
有
準
 

中 

特
如
爲

^
^

一巴基>5

坦
1

-

巴 

林 

卡
塔 

15 |
N
-

省

府

秘

書

長

寇

廸

斯

宣

佈
 

今

屆

省

選

兩

項

新

辦

法

行
之
省
選
。
哈
氏
謂 

他
僅
爾
時
間
前
往
溫 

哥3
之
姊
妹
域
市
廣 

州
•

在
 

接
 

見
 

波

11

蘭
共
黨
領
導
人
賈
魯
齊 

1
一 
斯
基
廿
九
日
會
見
了
中 

福

共
領
導
人
鄧
小
平
•
中

1

■

共
總
書
記
胡
耀
邦
並
接
一 

郵

遞

投

票

與

早

期

投

票
 

受
邀
請
訪
問
波
蘭
，
時

^

门m

^

^

^

扌

- 

(
温
哥
華
加
新
亞
洲
旅
行
■

會
 

主
 

義

*

日
夜
服
務

:  Ĥ

 * 
華

間
可
能
是
明
年
.

ST

開

2
4
理 
計

社
九
月
卅
日
電
)
卑
一 

詩
省
府
祕
書
長
寇
迪
一

市
議
會
於
星
期 

二
批
准
市
府
經
濟
發 

展
辦
審
處
之
請
求
，

鄧
小
平
對
賈
魯
齊 

斯
基
説
，
中 B
大
陸
經 

過
了
共
黨
卅
多
年
的
統 

H

於

治

，
還
没
有
證
明
社
會 

彳

4

中
 
主
義
優
於
資
本
主
義
• 

H

能
資
 

一
名
西
方
外
交
人 

大
 
注

X
 
員
形
容
鄧
小
平
的
這 
一 

膽

證

/

談
話
「
極
爲
大
膾
」
， 

談
为
主
 
鄧
小
平
説
，
中
共
必
須 

歸

日
 
弯
 

建
設
一 
個
富
足
的
社
會 

一 
翻 

事
 
，
否
則
「
我
們
没
有
資

向0

一
斯
，
昨
星
期 
一
宣
佈

一
項
新
規
定
，
准
許
於
本
月
 6
組
織
貿
易 

卑
詩
省
民
如
於
十
月 
代
表
團
，
前
往
香
港

廿
二
日
舉
行
省
選
時

不
在
本
省
，則
可
用

郵
政
投
票
•

上
述
規
定
，
經

於
上
星
期
由
省
内
閣

予
以
通
過 
•
該
規
定 

醬

績

饗

整

 

大
割
價
大
割
價
大
割
價
大
割
價
大
割
價
大
割
價
大
割
價
大
割
價
大
割
價
大
割
價
大
割
價
大
割
價
大
割
價
大
割
價̂

^

都
 

一
發
给
不
在
本
地
之%

一
大價

嘉
仆

修
裝

•rrm

則

+: 

一百 
金

及
中 8 
，辦
理
去
年 

六
月
間
前
往
該
兩
地 

訪
問
之
事
務
。

哈
葛
市
長
此
次 

退
生
，
將
代
表
新
民 

主
黨
在
溫
哥 s
甲
區 

參
加
十
月
廿
二日*|.

有
提
及
准
詳
國
會
舉
行
自
由
投
票 

之
決
定
■

對
於
普
及
社
會
福
利
之
原
則 

，演
詞
謂
加
人
欲
政
府
對
於
最
有

4
21

1

需
要
之
人
给
予
最
便
先
處
理
，
但
未
有
詳
細
説
明
■ 

關
於
審
查
難
民
資
格
手
續
，
政
府
重
申
提
出
综
合
性
法
案 

，加
以
簡
化
和
改
善
•

在
經
濟
方
面
，
政
府
重
申
尋
求
與
美
國
訂
立
自
由
貿
易
協 

議
，
同
蒔
將
擴
大
與
一
宣
佈
設
立
「
全
國
工
一
座
演
詞
之
要
點
如
下

a

2
窓

格
談
論
社
會
主
義
的
優
越
性
•
」 

中
共
中
央
委
員
會
全
體
會
議
廿
八

剛
通
過 
一
項
決
議
，
鼓
励
十
億
人
在 

票
文
件
，該
文
件
必 

北
京
以
市
場
導
向
的
經
濟
改
革
下
致
富 

須
於
農•
日
載
止 &-

割 大 價 割 大 價 割 大 價 割 大 價 割 大 價

日 八 十 

篇

十
4

太
平
洋
邊
缘
國
家
貿 

易
，
尤
其
對
日
本
貿 

易
•

在
加
東
方
面
， 

將
設
立
「
加
拿
大
大 

西
洋
機
會
機
構
」
。 

此
外
，
政
府
又

&
  

8.小 

8
6

宁 

獻
 型小

業
技
術
諮
詢
局
」
， 

由
穆
倫
尼
與
工
業
家 

及
科
學
家
領
導
•
同 

時
，
政
府
對
於
大
企
一 

業
之
「
集
中
化
7
 

表
示
關
心
•

综
上
所
述
，
御

△
政
府
承
諾
改 

革
税
制
，
減
低
入
息 

税
率
•△

政
府
將
採
行 

動
，
對
付
販
毒
及
暴 

力
黄
色
刊
物
•

△
政
府
將
鼓
勘

突
破
突.

一
票
之
前
交
回
選
舉
宮 
劇 

在
以
前
之
選
舉 
吠 

一
中
，
投
票
人
如
預
期 

111 

一
於
選
舉
之
日
不
在
本
壮 

一
省
，
則
祗
能
在
預
先2

 

(
投
票
時
投
票
• 

加 

總
選
舉
官
高
柏 
大

鄧
小
平
在
人
民
大
會
堂
對
賈
魯
齊 

斯
基
説
，
理
想
的
共
産
社
會
是
按
照
各 

人
所
需
分
配
財
富
。
但
是
他
説••
「
如 

果
到
了
那
個
階
段
我
們
處
於
窮
困
中
， 

我
們
能
有
什
麽
可
供
分
配
？
」

破
利

V

幣
学

日力3

突 
大

貢

坐
在
學
校
門
前
他
的
汽
車
内
，
十
四
名
青
年
行
近

突 大 破 突

亞

靑

帮

學

校

門

前

傷

人

案
 

全
案
審
訊
完
畢
 

法
官
保
留
判
決
 

(
温
哥
華
訊
)
九
月
十
六
日
温
哥
華
東
百
老 

匯
街
二
千
六
百
號
温
哥
華
工
業
學
校
門
前
，
發
生 

四
人
圍
段
兩
名
青
年 
一 
案
，
本
星
期 
一 
在
温
哥
華 

省
级
法
庭
開
審
•

據
遇
襲
受
傷
之
十
八
歲
青
年
蕭
端
(
譯
音
) 

作
記
稱
，
他
不
能
記
憶
向
他
襄
擊
之
人
之
樣
貌
■ 

茄
氏
於
遇
襲
後
，
曾
在
醫
院
留
醫 
一 
星
期
■ 

蕭
氏
説
，我
没
有
看
到
他
們
的
面
貌
•
我
僅 

認
得
兇
徒
爲
東
方
人
，
年
龄
十
餘
歲
近
二
十
歲
■ 

*
氏
腿
部
被
刺
四
次 ■
被
告
爲
林
泰
(
譯
音

大

一
説
，經
由
郵
遞
之
選 
你 

票
，
祗
限
於
最
初
選
『 

民
名
册
上
有
名
者
方Q

 

能
運
用
•
蓋
若
非
如 

m<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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